LTSRS 2 E AT 2L
114# B %% %6935

.

‘\E—‘
N
T
o)
ok
Tl
)
=
S
‘B
Pl
o
=
o
=
Pt
2

F T NI R
,ﬁ:,\,\ /lq TE’—:_ P"j;:_ﬁ/{?':
A S A R N

FRER A mﬁj\ FHZEE S AR ARII4EL2? 2P 33

wE B B R

Z": #Li—‘/:r‘ ?ljlés A 3&

g d kL
FF 5 2d

»
%

LAEREBRAFLES BRERA 2 Aok
94

=N
2

)
=
N

ﬁﬁ”**??%%ﬁﬂ“%ﬁ”i@;

ForrlR) 0 £ R A -

roR DY
‘\7;-‘.';‘3

S T W =
_P.

S
e
o

ETIRS

1=
—
~c.
e
(o]

=,

el
\
=

. aE
LAGFRITHRBIRFERL R TR AT R
A EIIIELLY 1Lp ~113#87 30B$4%4‘5%%?§ﬁ3
(k) 2008~ ~~100F~ > £3*300F ~ > Hi &5 ~ 4=
E P ~ FIF e A - A o
EhztrFaFrBigmHa B s L T i
- T BT A P o ré X JE;?’* i = %4%1 095 180%3%

\
=l
e
ﬁ
il
-
=

J-/
N

).

%— 7



ZHFROTF S UEFIE S I FH L k4P HE - §
I CREERRARE OSSR FES 0P R

P
T\

S o RE R R E R R BN R B A A B

A G AL AN T ERRAY P IS AR LB R

FR2 iz TF o BH g D it P2 AR B
EOEROGLF CEREAE Y R P R &
FR&ZOE w80 g ER LT - Ak S R
HAPwiw (LARESI3249F ) > 2 et p g pF
yigh;iﬁir,%ﬁﬁpwﬁﬁﬂ AR NT

mi%aﬁ%mkam’@%i%éﬁ%éi
:ﬁﬁﬁ?m%%’3%1&—%ﬁﬁﬁﬁﬁﬂ@@§%i%
FHIE S A TS S AT B L iER2
%@;@%4@%@*%%@’Eﬁﬁ%?%ﬁﬁ\&?~
&%ﬁkiﬁ:@ﬁiwﬁ’uiﬁﬁﬁ%ﬁﬁi’%ﬁ

5 Fi_'}\lf\/z‘ ﬂ? ¥ 3 :i@iﬁ?q'éﬁ L ’? ﬁ'&rﬁ f i
KH g i’f $$ LR 3;,% Fx A x%;yg»% fo T Bt

Hi‘ v RJE FATAE S 178 ~ %478k m B~ % 23371 % 1
- R2505 B IEA UGBS A R A EE A
T_oo— A 2 l;l?)l'/\'/l@f’fﬁjl'ﬂi’dﬁlxé@f’r?f{
13?@;’;a%j$’ﬁihjyp T e 7 A RIRZ
ERNE O e - B3 i&ﬁf’“ﬂ%5$iﬁi%’3d§¥
T39i% ~ %4055 P < o @ B F A2 “rip @ d o g ik
FBALIAGRA LR - G $NEEALL 2NEH2ZF
ag’¢¢R¢¥Zmﬁ“hPﬂaﬁ%¢ﬁ1¢%$%
Bz AP (BB iErdbE o b F 514265541 5 B )
EHORLIFATRBIBFRARGRDFF L BE



AL EAFF2Z T RE I FR
"Lrﬁ FIZZ‘ TRAR = D
@%%

=
[
e

Eer > ha

%?ngﬂ ﬁif’r
*EEEHFERL I

< %1

L 2 v a2
Y ARt

v -2 gj?
7S ‘aﬁ‘- s FI * é
o E g

Iljﬁj\fé‘%}%’j\f%t;\;o
ot A B P 2F 0 EAN LR E Y pRroe ARFE D R o e

LR AL R 0 -

T B

A2 17 H

wﬂwoaﬂéﬁﬁgéﬁ%i%

I A N

/z‘ ﬁ‘—f’&é l/,/éf‘ ’

i BARE WP PR
FRTRRIfEFfRY FHF

m%d;#?ﬁdﬂé%%ﬁ
AR e SRR I

)

JILEEg% P

Pz tkdp t NE T F8DIEF29E o
m 114 = 12 !
NE S ZF ERYT

CEENEE L

16 2

v &= EY E3 114 = 12 3 16 p
TF HFE
Mtdk - LB AP i
KL B &R | IpAcic | &S I R S )
2 2
1 200 ~ |111 & 11 |# AR 22 & ¥4 114+ 772 |70,234~
P11 P A | Fldp sk (7 ) A1(10P
217#S5 | F (24P 51
"11p 2k |58%) o 4 #56.8
¥ p 3+ f# » T 1114 & 77 {280, 959
B {5 10p =
%‘J-El o
2 1008~ |113#8"* |Hh 22 &£ £#|114- 7" (520,792
0p 423 [ fldpdk (7 ) {1128 =
117&#5 % | (&4 p 5 1.
0P 2 |58%) o+ A3 20z 70 993 195
A%F b 1 F # 128 =
Pty oo

P
i
m



W FRP A

WEL | FHEAE |FIAFED | FIL GEFEHT2 15
¥
1 70,234~ | p 114# 77 |8.43% pll4#82 12p A= F 1 p
11p 423 3 o W R6H T R F o
p Fez 21415 10% > & A286
B0 R = A1 F 20%3
Pzt -
2 280,959~ | p 114# 77" |8.43% pll4#82 12p A=3 F 1 p
e 43 oo EbR Y P
Hp ok F 2 I510% > S HARE6
B

D g7l 203

3 520,792~ | p 114=®= 77" (4.82% pl14#87 14p 4232 51 B
137 4= 3 # PANNYE AR RN
WP F# 22 H1F10% 0 4 A2B6

BUO¥ o g2 A 5 20%5

1 (223,195~ | 11477 |4, 82% 114580 147 422 7 4 0
13p 423 ile gﬁ?;._ﬁlﬁ‘”up\—g,
L B Al 90 % 10% b 9 4266

B X o g s 7] 20%3

31,095,180

e

s
bl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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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693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陸政宏  
被      告  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




            洪家蓁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零玖萬伍仟壹佰捌拾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㈠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邀被告洪家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於民國111年11月11日、113年8月30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、100萬元，合計3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日、利率均如附表一所示。
　㈡詎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前開借款本息，僅繳至如附表一所示之最後計息日，尚欠原告附表二本金1,095,180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無效，依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第14條第1項第1款約定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又被告洪家蓁既簽約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方面：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中國信託中小企業貸款約定書、授信條件變更申請書暨同意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49頁）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為反對之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原告主張自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 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；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73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既未依約按期清償上開借款之本息，依兩造間之約定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於原告所負債務，即應視為全部到期。而被告洪家蓁為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之連帶保證人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自應就本件借款與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負連帶清償之責任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  洪儀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林芳宜
附表一：借款明細表
		編號

		原借金額

		借據起迄日

		年利率

		最後計息日

		現在餘額



		1

		200萬元

		111年11月11日起至117年5月11日止

		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6.85%按日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

		114年7月10日

		70,234元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4年7月10日

		280,959元



		2

		100萬元

		113年8月30日起至117年5月30日止

		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3.24%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

		114年7月12日

		520,792元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4年7月12日

		223,195元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請求明細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 債權本金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息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



		1

		70,234元

		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8.43%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2

		280,959元

		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8.43%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3

		520,792元

		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4.82%

		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4

		223,195元

		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4.82%

		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總計

		1,095,180元

		


		
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693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訴訟代理人  陸政宏  

被      告  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





            洪家蓁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零玖萬伍仟壹佰捌拾元，及如附

表二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

    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邀被告洪家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

    於民國111年11月11日、113年8月30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

    下同）200萬元、100萬元，合計3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

    日、利率均如附表一所示。

　㈡詎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前開借款本息，僅繳至如附表

    一所示之最後計息日，尚欠原告附表二本金1,095,180元及

    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無效，依銀行授信綜合額度

    契約暨總約定書第14條第1項第1款約定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債

    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又被告洪家蓁既簽約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

    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

    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方面：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

    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銀行授信綜合額

    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中國信託中小企

    業貸款約定書、授信條件變更申請書暨同意書、放款帳戶還

    款交易明細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49頁），被告已於相當時

    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

    狀為反對之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

    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原告主張自堪信為真實。

　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

    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

    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

    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

   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

    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

    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 

    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事人約

    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行責任

    之契約；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

    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73

    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，係指保證

    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

    者而言，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

    之甚明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

    查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既未依約按期清償上開借款之

    本息，依兩造間之約定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於原告

    所負債務，即應視為全部到期。而被告洪家蓁為被告王清亮

    即昂昇工程行之連帶保證人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自應就本

    件借款與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負連帶清償之責任
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

    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核

    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  洪儀芳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林芳宜

附表一：借款明細表

編號 原借金額 借據起迄日 年利率 最後計息日 現在餘額 1 200萬元 111年11月11日起至117年5月11日止 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6.85%按日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 114年7月10日 70,234元     114年7月10日 280,959元 2 100萬元 113年8月30日起至117年5月30日止 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3.24%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 114年7月12日 520,792元     114年7月12日 223,195元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二：請求明細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編號  債權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息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1 70,234元 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8.43%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2 280,959元 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8.43%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3 520,792元 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4.82% 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4 223,195元 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4.82% 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總計 1,095,180元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693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陸政宏  
被      告  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




            洪家蓁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零玖萬伍仟壹佰捌拾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㈠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邀被告洪家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於民國111年11月11日、113年8月30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、100萬元，合計3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日、利率均如附表一所示。
　㈡詎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前開借款本息，僅繳至如附表一所示之最後計息日，尚欠原告附表二本金1,095,180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無效，依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第14條第1項第1款約定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又被告洪家蓁既簽約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方面：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中國信託中小企業貸款約定書、授信條件變更申請書暨同意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49頁）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為反對之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原告主張自堪信為真實。
　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 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；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73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既未依約按期清償上開借款之本息，依兩造間之約定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於原告所負債務，即應視為全部到期。而被告洪家蓁為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之連帶保證人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自應就本件借款與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負連帶清償之責任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  洪儀芳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林芳宜
附表一：借款明細表
		編號

		原借金額

		借據起迄日

		年利率

		最後計息日

		現在餘額



		1

		200萬元

		111年11月11日起至117年5月11日止

		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6.85%按日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

		114年7月10日

		70,234元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4年7月10日

		280,959元



		2

		100萬元

		113年8月30日起至117年5月30日止

		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3.24%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

		114年7月12日

		520,792元
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4年7月12日

		223,195元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二：請求明細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 債權本金

		利息計算期間

		利息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



		1

		70,234元

		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8.43%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2

		280,959元

		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8.43%

		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3

		520,792元

		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4.82%

		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4

		223,195元

		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4.82%

		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總計

		1,095,180元

		


		


		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693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訴訟代理人  陸政宏  

被      告  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





            洪家蓁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零玖萬伍仟壹佰捌拾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利息、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邀被告洪家蓁為連帶保證人，分別於民國111年11月11日、113年8月30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、100萬元，合計3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日、利率均如附表一所示。

　㈡詎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前開借款本息，僅繳至如附表一所示之最後計息日，尚欠原告附表二本金1,095,180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，迭經催討無效，依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第14條第1項第1款約定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又被告洪家蓁既簽約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方面：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主張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中國信託中小企業貸款約定書、授信條件變更申請書暨同意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49頁）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為反對之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原告主張自堪信為真實。

　㈡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33條第1 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稱保證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；保證債務，除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包含主債務之利息、違約金、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民法第739條、第740條亦有明文。而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既未依約按期清償上開借款之本息，依兩造間之約定，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對於原告所負債務，即應視為全部到期。而被告洪家蓁為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之連帶保證人，依上開規定及說明，自應就本件借款與被告王清亮即昂昇工程行負連帶清償之責任

　㈢綜上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契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本金、利息及違約金，核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  洪儀芳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林芳宜

附表一：借款明細表

編號 原借金額 借據起迄日 年利率 最後計息日 現在餘額 1 200萬元 111年11月11日起至117年5月11日止 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6.85%按日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 114年7月10日 70,234元     114年7月10日 280,959元 2 100萬元 113年8月30日起至117年5月30日止 按原告之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（截息日為1.58%），加碼3.24%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。 114年7月12日 520,792元     114年7月12日 223,195元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二：請求明細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編號  債權本金 利息計算期間 利息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1 70,234元 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8.43%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2 280,959元 自114年7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8.43% 自114年8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3 520,792元 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4.82% 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4 223,195元 自114年7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4.82% 自114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之違約金。 總計 1,095,180元  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